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設備作業要點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

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以下簡稱系統設備），引導遊覽車客

運業者建立科學化系統管理模式，有效提升管理成效並增進營

運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定之受理補助計畫申請、核定及經費請款核銷由本局

所轄各區監理所（以下簡稱監理機關）辦理。 

三、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遊覽車客運業者（以下簡稱業者）。 

四、 本要點系統設備，指下列具可將相關訊息回傳至公司營運車輛

監控管理系統，結合駕駛人識別資訊以執行資訊顯示、查詢、

通知及儲存功能之系統設備： 

(一) 駕駛識別刷卡機（含智慧卡）：利用專用智慧卡讀取駕駛人身

分資訊，其規格應符合附件規定。 

(二) 防撞警示系統：可依設定條件標準，自動偵測車輛預期發生

碰撞或已偏離行駛車道，並以聲音、燈光、振動或影像等方

式提供駕駛人警示訊號之行車輔助設備，且應至少包含以下

兩種功能系統： 

1. 車前防撞警示系統（FCWS）。 

2.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 

(三) 疲勞偵測系統（DSM）：自動偵測駕駛疲勞情形，並以聲音、

燈光、振動或影像等方式提供駕駛人警示訊號。 

五、 依本要點規定受補助之系統設備，業者應依申請計畫，自系統

設備裝置完成起，維持正常功能運作至少五年，未經監理機關

同意不得擅自移用或轉讓，並配合監理機關查核作業。 

六、 依本要點規定裝置之系統設備應為全新；其補助基準及條件如

下： 

(一) 每家業者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上限，所屬車輛全數

應裝置駕駛識別刷卡機，並得選擇裝置防撞警示系統或疲勞



偵測系統且完成裝置。 

(二) 每車補助系統設備契約憑證金額（未稅）百分之四十九，補

助裝置駕駛識別刷卡機（含智慧卡）以新臺幣二千元為上

限，補助裝置防撞警示系統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補助裝

置疲勞偵測系統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均包含軟、硬體、

線材及設定安裝等相關費用）。 

(三) 申請補助計畫經核定後（以核定公文日期為準），業者應自核

定補助之次日起算十五天內，與系統設備廠商完成簽約；並

自核定補助之次日起算四十五天內，完成系統設備裝置，屆

期未完成者得廢止補助。 

七、 申請本要點所定補助之受理期間，由本局公告之；其變更時亦

同。 

八、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之業者，應備具計畫書（併附電子檔）

向該管之監理機關提出。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至少載明下列項目： 

(一) 計畫目標。 

(二) 現有遊覽車車輛清冊（含車號、出廠年份及裝置先進駕駛輔

助系統設備情形）。 

(三) 本次申請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之遊覽車車輛清冊

（含車號、出廠年份及補助裝置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四) 裝置系統設備之廠牌型式、產品規格及功能、警示作動條件

及方式，以及設備單價等相關說明，並檢附系統設備廠商之

功能宣告文件，及交通部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認可

執行電磁相容符合性檢測之檢測機構檢測證明；相關文件或

證明應為中文，如為他國語文應附中文譯本。 

(五) 申請補助金額與預計完成裝置期程。 

(六) 公司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使用情形及相關佐證資料。 

(七) 系統設備裝置後之行車安全管理作為及配套措施（含駕駛人

管理及教育訓練）。 

九、 監理機關受理申請案件後，應依下列審查基準進行審查： 



(一) 補助對象及補助項目符合本要點規定。 

(二) 補助對象妥善使用公司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 

(三) 系統設備裝置期程規劃及經費編列合理。 

(四) 系統設備裝置後之行車安全管理作為及配套措施內容妥適。 

十、 申請案件經審查符合前點基準後，監理機關於分配補助預算額

度內，依下列各款規定先後定其補助順序，至預算用罄為止： 

(一) 所屬車輛既有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情形，以裝置系統

設備車輛數及項目較多者為先。 

(二) 補助後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完成程度，以車輛裝

置系統設備項目較多者為先。 

(三) 所屬車輛規模，以車輛數較多者為先。 

(四) 所屬車輛既有全球衛星定位（GPS）設備運作及資訊介接配合

程度，以通行國道但無 GPS訊號之異常紀錄較少者為先。 

(五) 補助順序，以較早提送申請者為先。 

十一、 經核定補助之業者應於核定之系統設備裝置完成日起十五個

工作日內，檢具下列文件向監理機關辦理補助經費請款核銷

作業，經監理機關審核通過並就受補助車輛於車籍系統完成

註記後撥付： 

(一) 計畫書原卷及公文核定函。 

(二) 系統設備商簽約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 

(三) 計畫請款書（如附表一）。 

(四) 系統設備之功能宣告文件及電磁相容符合性檢測證明影本

（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公司大小章）。 

(五) 系統設備購置單據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公司大小章）。 

(六) 系統設備使用配置情形（如附表二）。 

(七) 系統設備完工後照片（每車每項設備至少一張，並應檢附

公司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應用情形之相關佐證資料）。 

(八) 收據及公司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如附表三）。 

業者於系統設備裝置後，應將其警示訊息及駕駛人識別資訊

回傳至公司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且派員運用其管理系統

於所屬車輛出租時監管該駕駛人駕駛行為及車輛行駛情形，



並提供駕駛人識別資訊介接至本局指定之資訊平台。 

前項介接資料應為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號，資料格式

為至多十三碼之字串，包含大寫英文、數字或符號「-」。 

當年度可完成裝置之業者，應於當年度辦理請款核銷作業，

如無法完成者則應檢附契約書影本二份（加蓋與正本相符），

於當年度十二月二十日前向監理機關申請年度預算保留。 

請款核銷作業如申請作業逾時、資料不齊或未符作業規定等

可歸責於業者因素，致無法辦理經費核撥或預算保留者，廢

止補助。 

十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監理業務項下相關預算支應。 

十三、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之業者，其系統設備應依第五點規定

維持正常功能運作，並每月留存系統設備使用狀況檢查書面

紀錄，備供監理機關實施安全考核作業時併同查核。 

監理機關查核受補助業者之系統設備使用狀況，如有違反本

要點或相關規定應請業者立即改善；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

善者，廢止全部或一部補助，並應依其違反規定期間占核定

補助營運期間比例繳回補助款。 

十四、 補助對象申請補助文件如有隱匿不實、造假情事，或未依本

要點所定補助項目支出、虛報、浮報補助經費等情事，應予

撤銷或廢止補助，並依監理機關所定期限繳回該部分之補助

經費。 

補助對象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附件】 

駕駛識別刷卡機（含智慧卡）規格規範 

一、電子標籤(Tag) 

(一)ISO 標準採用國內主流應用之 ISO14443A/B、

ISO15693或 Mifare 卡 (ISO14443A)。 

(二)使用頻率為13.56MHz。 

(三)具備寫入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號及被讀取之功

能。 

二、讀取器(Reader) 

(一)可 讀 取 ISO14443A/B 、 ISO15693 及 Mifare 卡

(ISO14443A)。 

(二)供駕駛辨識讀取正常/失敗的功能，例如：燈號、聲

音、畫面等。 

(三)具備資料傳輸至 GPS 車機之功能，如 GPS 車機已內建

讀取器，則不在此限。 



【附表一】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補助

請款書 

申請業者  統編  

設備廠商  統編  

完成採購金額(未稅) 
新臺幣                   元 

中文大寫：                         

本次請款補助金額 

(未稅) 

新臺幣                   元 

中文大寫： 

補助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補助核定文號                          

與設備廠商簽約日期         年        月        日 

建置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設

備

建

置

情

形 

項目 
駕駛識別 

刷卡機 
防撞警示系統 疲勞偵測系統 

計畫書預估單價 

(未稅) 
元 元 元 

契約書單價 

(未稅) 
元 元 元 

實際採購單價 

(未稅) 
元 元 元 

計畫書申請補助

車輛數 
輛 輛 輛 

實際裝置車輛數 輛 輛 輛 

撥款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本欄由監理機關填寫 

□審核通過，補助金額       元。 

□審核不通過。       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          承辦單位主管：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附表二】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使用配置情形 

申請業者  

設備使用配置情形 

序號 車牌號碼 設備編號 裝置日期 

1    

2    

3    

    

    

※實際裝置車輛數   輛。 

※實際裝置駕駛識別刷卡機   臺，防撞警示系統臺數   

臺，疲勞偵測系統   臺。 

以上設備安裝情形填報無誤，另檢附照片及佐證資料如後。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並加蓋騎縫章。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公司大、小章) 

 



【附表三】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收據 

  茲收到補助本公司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補助款

新臺幣○萬○仟○佰○拾○元整。 

  此致 

交通部公路總局(○○區監理所) 

 

立據人：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存摺封面黏貼處)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公司大、小章) 

 


